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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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1709705][bookmark: _Toc29229][bookmark: _Toc2662][bookmark: _Toc13096][bookmark: _Toc15207][bookmark: _Toc32609][bookmark: _Toc534375199][bookmark: _Toc15378788][bookmark: _Toc20848][bookmark: _Toc21845]1. 总则
[bookmark: _Toc311709706][bookmark: _Toc5648][bookmark: _Toc1077][bookmark: _Toc24436][bookmark: _Toc15378789][bookmark: _Toc22710][bookmark: _Toc14767][bookmark: _Toc534375200][bookmark: _Toc20323][bookmark: _Toc20193]1.1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提高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综合应对能力，确保及时有效地控制、减轻和消除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造成的社会危害和损失，保证天津市公共互联网持续稳定运行和数据安全。
[bookmark: _Toc26415][bookmark: _Toc15378790][bookmark: _Toc4745][bookmark: _Toc15119][bookmark: _Toc18305][bookmark: _Toc20158][bookmark: _Toc19226][bookmark: _Toc534375201][bookmark: _Toc23112][bookmark: _Toc311709707]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9号发布）
（2）《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6年11月7日发布）
（3）《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2000年09月25日国务院令第291号发布）
1.2.2  政策文件
（1）《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2006年1月发布）
（2） 《国家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中网办发文〔2017〕4号）
（3）《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11号）
（4）《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工信部网安〔2017〕281号）
[bookmark: _Toc311709709][bookmark: _Toc9513][bookmark: _Toc23580][bookmark: _Toc28189][bookmark: _Toc5752][bookmark: _Toc18904][bookmark: _Toc534375203][bookmark: _Toc15378791][bookmark: _Toc4942][bookmark: _Toc23237]1.3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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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国家重大活动期间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15378792]1.4  工作原则
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坚持统一指挥、密切协同、快速反应、科学处置；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落实天津市基础电信企业、域名机构、增值电信企业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网络安全专业机构、网络安全企业和专家学者等各方面力量的作用。
[bookmark: _Toc239134505][bookmark: _Toc239134521][bookmark: _Toc239134537][bookmark: _Toc239134410][bookmark: _Toc239134411][bookmark: _Toc239134412][bookmark: _Toc239134413][bookmark: _Toc239134414][bookmark: _Toc239134415][bookmark: _Toc239134416][bookmark: _Toc239134417][bookmark: _Toc239134418][bookmark: _Toc239134438][bookmark: _Toc239134446][bookmark: _Toc239134463][bookmark: _Toc239134471][bookmark: _Toc239134545][bookmark: _Toc239134553][bookmark: _Toc239134561][bookmark: _Toc239134569][bookmark: _Toc239134409][bookmark: _Toc239134489][bookmark: _Toc239134497][bookmark: _Toc311709710][bookmark: _Toc24561][bookmark: _Toc23964][bookmark: _Toc31123][bookmark: _Toc5263][bookmark: _Toc7570][bookmark: _Toc15421][bookmark: _Toc11779][bookmark: _Toc534375204][bookmark: _Toc15378793]2. 组织体系
[bookmark: _Toc240367782][bookmark: _Toc240716826][bookmark: _Toc240710904][bookmark: _Toc240716824][bookmark: _Toc240710902][bookmark: _Toc240367780][bookmark: _Toc15378794][bookmark: _Toc13534][bookmark: _Toc13035][bookmark: _Toc17346][bookmark: _Toc16066][bookmark: _Toc534375207][bookmark: _Toc10305][bookmark: _Toc29530][bookmark: _Toc311709713][bookmark: _Toc11019]2.1  领导机构与职责
在天津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委网信办）统筹协调下，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应急办公室（以下简称部应急办）统一指挥下，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应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负责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负责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的指挥和协调。
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设在天津市通信管理局，组长由天津市通信管理局局长担任。
[bookmark: _Toc15378795]2.2  办事机构与职责
在市委网信办下设的市网络安全应急办公室统筹协调下，在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应急办公室（以下简称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负责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应急管理事务性工作；及时向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和相关上级单位报告突发事件和预警信息情况；组织、指挥、协调天津市基础电信企业、域名机构、增值电信企业开展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的预防、监测、报告和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534375208]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具体工作由市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承担，有关单位明确负责人和联络员参与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工作。
[bookmark: _Toc15378796]2.3  其他相关单位职责
天津市基础电信企业、域名机构、增值电信企业负责本单位网络安全突发事件预防、监测、报告和应急处置工作，为其他单位的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对提供技术支持。
鼓励网络安全企业支撑参与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70909164][bookmark: _（一）部应急办组成][bookmark: _Toc15378797][bookmark: _Toc534375209][bookmark: _Toc4007][bookmark: _Toc8261][bookmark: _Toc8852][bookmark: _Toc15778][bookmark: _Toc311709716][bookmark: _Toc8809][bookmark: _Toc13552][bookmark: _Toc17509]3. 事件分级
根据社会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分为四级：特别重大事件、重大事件、较大事件、一般事件。具体参照《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工信部网安〔2017〕281号）有关规定（附件一）。
[bookmark: _Toc15378798][bookmark: _Toc534375210]4. 监测预警
[bookmark: _Toc15378799]4.1  事件监测
天津市基础电信企业、域名机构、增值电信企业应当对本单位网络和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密切监测，一旦发生本预案规定的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立即向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报告，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在接到报告后向部应急办报告，不得迟报、谎报、瞒报、漏报。
[bookmark: _Toc16962][bookmark: _Toc2375][bookmark: _Toc13497][bookmark: _Toc311709720][bookmark: _Toc534375211][bookmark: _Toc6201][bookmark: _Toc10152][bookmark: _Toc15378800][bookmark: _Toc2088][bookmark: _Toc10825][bookmark: _Toc311709723]4.2  预警监测
天津市基础电信企业、域名机构、增值电信企业、网络安全专业机构、网络安全企业应当通过多种途径监测、收集漏洞、病毒、网络攻击最新动向等网络安全隐患和预警信息，对发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评估；认为可能发生网络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当立即向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报告。
[bookmark: _Toc15378801][bookmark: _Toc534375212]4.3  预警分级
按照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预警等级分为四级：由高到低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分别对应可能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网络安全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15378802][bookmark: _Toc534375213]4.4  预警发布
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应当及时汇总分析天津市突发事件隐患和预警信息，必要时组织相关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学者进行会商研判。
红色、橙色预警由部应急办统一发布。
认为需要发布黄色和蓝色预警的，由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经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批准后统一发布，并报市网络安全应急办公室和部应急办，同时通报天津市相关部门。
对达不到预警级别但又需要发布警示信息的，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发布风险提示信息。
[bookmark: _Toc15378803]4.5  预警响应
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发布黄色和蓝色预警后，各相关基础电信企业、域名机构、增值电信企业应当针对即将发生的网络安全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加强网络安全风险监测，加强事态跟踪分析评估，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重要情况报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对于黄色预警响应情况，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经公共互联网领导小组批准后报市网络安全应急办公室。
部应急办发布红色、橙色预警后，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应当立即全面了解天津市受影响情况，在部应急办和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指挥、协调下开展相关工作；组织各相关基础电信企业、域名机构、增值电信企业除采取上述黄色、蓝色预警响应措施外，实行24小时值班，相关人员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加强对重要网络、系统的网络安全防护；组织研究制定防范措施和应急工作方案，协调调度各方资源，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重要情况报部应急办和市网络安全应急办公室。
[bookmark: _Toc15378804]4.6  预警解除
红色、橙色预警由部应急办统一解除。
黄色、蓝色预警发布后,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应当根据事态发展，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按照权限重新发布；经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组织研判确定不可能发生突发事件或风险已经解除的，经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批准后宣布解除预警，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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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34375217][bookmark: _Toc15378806][bookmark: _Toc311709724][bookmark: _Toc311709725][bookmark: _Toc11538][bookmark: _Toc17140][bookmark: _Toc2275][bookmark: _Toc13963][bookmark: _Toc23674][bookmark: _Toc16961][bookmark: _Toc30027]5.1  响应分级
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分为四级： I级、II级、III级、IV级，分别对应已经发生的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事件的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5378807]5.2  报告制度
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单位应当按照本预案规定立即向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报告。信息报送内容应包括事件发生单位概况、事件发生时间、预估事件级别、事件简要经过、初步估计的危害和影响、已采取的措施，以及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报送信息模板参考《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表》（附件二）。
来不及形成文字的，可先用电话口头报告，再呈送文字报告；来不及呈送详细报告的，可先做简要报告，再根据事态发展和处理情况，随时续报。
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应及时向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和相关上级单位报告突发事件处置进展情况；及时向社会公众通告突发事件情况，宣传避免或减轻危害的措施，公布咨询电话，引导社会舆论。
未经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同意，各相关单位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突发事件相关信息。
[bookmark: _Toc15378808]5.3  先行处置
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单位在按照本预案规定立即向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报告的同时，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组织本单位应急队伍和工作人员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尽最大努力恢复网络和系统运行，尽可能减少对用户和社会的影响，同时注意保存网络攻击、网络入侵或网络病毒的证据。
[bookmark: _Toc15378809][bookmark: _Toc9817][bookmark: _Toc3619][bookmark: _Toc27355][bookmark: _Toc487445841]5.4  启动响应
I级响应根据国家有关决定或经部领导小组批准后启动，II级响应由部应急办决定启动。
启动I级、II级响应后，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应当立即全面了解天津市受影响情况，在部应急办和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指挥、协调下开展相关工作。
III级、IV级响应由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报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批准后启动，受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协调。
启动III级、IV级响应后，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应当立即将突发事件情况向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和相关上级单位报告；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和相关单位进入应急状态，实行24小时值班，相关人员保持联络畅通，相关单位派员参加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工作；视情在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设立应急恢复、攻击溯源、影响评估、信息发布等工作组。
[bookmark: _Toc6126][bookmark: _Toc19996][bookmark: _Toc15505][bookmark: _Toc8452][bookmark: _Toc16812][bookmark: _Toc534375219][bookmark: _Toc25730][bookmark: _Toc31709][bookmark: _Toc15378810]5.5  事态跟踪
启动I级、II级响应后，事发单位和网络安全专业机构、网络安全企业应当持续加强监测，跟踪事态发展，检查影响范围，密切关注舆情，及时将事态发展变化、处置进展情况、相关舆情报部应急办。
启动III级、IV级响应后，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应当组织相关单位加强事态跟踪研判。事发单位和网络安全专业机构、网络安全企业应当持续加强监测，及时将事态发展情况、处置进展情况等报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
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应当根据事态发展，适时调整事件级别并按照权限重新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流程。
[bookmark: _Toc15378811]5.6  决策部署
启动III级、IV级响应后，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在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下，紧急召开会议，听取各相关方面情况汇报，研究紧急应对措施，对应急处置工作进行决策部署。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组织相关力量加强研判，并向事发单位下发《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处置任务单》。
针对突发事件的类型、特点和原因，要求相关单位采取但不限于以下措施：带宽紧急扩容、控制攻击源、过滤攻击流量、修补漏洞、查杀病毒、关闭端口、启用备份数据、暂时关闭相关系统等；对大规模用户信息泄露事件，要求事发单位及时告知受影响的用户，并告知用户减轻危害的措施；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件的必要措施；其他可以控制和减轻危害的措施。
[bookmark: _Toc311709735][bookmark: _Toc25670][bookmark: _Toc25499][bookmark: _Toc26142][bookmark: _Toc24443][bookmark: _Toc5114][bookmark: _Toc28094][bookmark: _Toc24438][bookmark: _Toc534375227][bookmark: _Toc15378812]5.7  结束响应
突发事件的影响和危害得到控制或消除后，I级响应根据国家有关决定或经部领导小组批准后结束；II级响应由部应急办决定结束；III级、IV级响应由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报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批准后结束，并报相关上级单位。
[bookmark: _Toc15378813]6. 事后总结
[bookmark: _Toc15378814]6.1  调查评估
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结束后，事发单位要及时调查突发事件的起因（包括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经过、责任，评估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总结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处理意见和改进措施，在应急响应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形成总结报告，报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汇总并研究后，在应急响应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形成报告，其中较大网络安全事件总结报告报市网络安全应急办公室，特别重大和重大网络安全事件应按照市网络安全应急办公室有关要求上报。
[bookmark: _Toc15378815]6.2  奖惩问责
对在应急事件响应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不按照规定制定应急预案和组织开展演练，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突发事件重要情况，或在预防、预警和应急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单位或个人，由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给予约谈、通报或依法、依规给予问责或处分。基础电信企业有关情况纳入企业年度网络与信息安全责任考核。
[bookmark: _Toc70474511][bookmark: _Toc70474510][bookmark: _Toc70473656][bookmark: _Toc70474508][bookmark: _Toc70473654][bookmark: _Toc70474509][bookmark: _Toc70473655][bookmark: _Toc70473658][bookmark: _Toc70474513][bookmark: _Toc70473659][bookmark: _Toc70474514][bookmark: _Toc70473657][bookmark: _Toc70474512][bookmark: _Toc70473647][bookmark: _Toc70474502][bookmark: _Toc70473648][bookmark: _Toc70474503][bookmark: _Toc70473649][bookmark: _Toc70474504][bookmark: _Toc70473650][bookmark: _Toc70474505][bookmark: _Toc70473651][bookmark: _Toc70474506][bookmark: _Toc70473653][bookmark: _Toc70473660][bookmark: _Toc70474515][bookmark: _Toc534375239][bookmark: _Toc15378816][bookmark: _Toc311709748][bookmark: _Toc1627]7. 预防与应急准备
[bookmark: _Toc534375240][bookmark: _Toc15378817]7.1  预防保护
天津市基础电信企业、域名机构、增值电信企业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的规定，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管理制度，采取网络安全防护技术措施，建设网络安全技术手段，定期进行网络安全检查和风险评估，及时消除隐患和风险。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在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和相关上级单位统筹协调下，依法开展网络安全监督检查，指导督促相关单位消除安全隐患。
[bookmark: _Toc14684][bookmark: _Toc534375241][bookmark: _Toc2733][bookmark: _Toc18118][bookmark: _Toc31791][bookmark: _Toc11048][bookmark: _Toc25491][bookmark: _Toc6135][bookmark: _Toc17995][bookmark: _Toc311709747][bookmark: _Toc15378818]7.2  应急演练
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在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下，组织开展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提高相关单位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天津市基础电信企业、增值电信企业、域名机构要积极参与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组织的应急演练，并应每年组织开展一次本单位网络安全应急演练，应急演练情况要向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报告。
[bookmark: _Toc311709745][bookmark: _Toc15961][bookmark: _Toc27184][bookmark: _Toc20550][bookmark: _Toc5042][bookmark: _Toc1987][bookmark: _Toc11012][bookmark: _Toc24470][bookmark: _Toc16427][bookmark: _Toc15378819][bookmark: _Toc534375242]7.3  宣传培训
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在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下，组织开展网络安全应急相关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和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充分发挥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天津市互联网协会、天津市信息通信行业协会、天津市通信学会等单位作用，提高天津市相关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应急能力。天津市基础电信企业、域名机构、增值电信企业要面向本单位员工加强网络安全应急宣传教育和培训。鼓励开展各种形式的网络安全竞赛。
[bookmark: _Toc15378820]7.4  手段建设
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在公共互联网应急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下，规划建设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应急指挥系统，汇集、存储、分析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开展应急指挥调度，并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应急指挥平台实现互联互通；指导天津市基础电信企业、增值电信企业、域名机构等单位规划建设本单位突发事件信息系统，并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应急指挥平台及天津市应急指挥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bookmark: _Toc15378821]7.5 工具配备
       天津市基础电信企业、域名机构、增值电信企业应加强对木马查杀、漏洞检测、网络扫描、渗透测试等网络安全应急装备、工具的配备，及时调整、升级软件硬件工具。鼓励研制开发相关技术装备和工具。
[bookmark: _Toc534375233][bookmark: _Toc4649][bookmark: _Toc19315][bookmark: _Toc34][bookmark: _Toc311709740][bookmark: _Toc15177][bookmark: _Toc12901][bookmark: _Toc27473][bookmark: _Toc6341][bookmark: _Toc15378822]8.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534375234][bookmark: _Toc15378823][bookmark: _Toc311709741][bookmark: _Toc7096]8.1  落实责任
天津市基础电信企业、域名机构、互联网企业要落实网络安全应急工作责任制，把责任落实到单位领导、具体部门、具体岗位和个人，建立健全本单位网络安全应急工作体制机制。
[bookmark: _Toc15378824]8.2  经费保障
天津市基础电信企业、域名机构、增值电信企业应当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本单位网络安全应急队伍建设、手段建设、应急演练、应急培训等工作开展。
[bookmark: _Toc15378825]8.3  队伍建设
天津市基础电信企业、域名机构、增值电信企业要建立专门的网络安全应急队伍，加强网络安全人才储备，提升本单位网络安全应急能力。支持天津市网络安全企业提升应急支撑能力，促进天津市网络安全应急产业发展。
[bookmark: _Toc15378826]8.4  社会力量
[bookmark: _Toc311709742][bookmark: _Toc15353]建立天津市网络安全应急专家组，充分发挥专家在应急处置工作中的作用。从网络安全专业机构、相关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中选拔网络安全技术人才，形成天津市网络安全技术人才库。
[bookmark: _Toc25796][bookmark: _Toc30937][bookmark: _Toc534375244][bookmark: _Toc10425][bookmark: _Toc3380][bookmark: _Toc20135][bookmark: _Toc15378827]9. 附则
[bookmark: _Toc15378828][bookmark: _Toc311709750][bookmark: _Toc534375246]9.1  预案管理
本预案原则上每年评估一次，根据实际情况由公共互联网应急办公室适时进行修订，并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
[bookmark: _GoBack]天津市基础电信企业、域名机构、增值电信企业要制定本单位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天津市基础电信企业、域名机构、增值电信企业的应急预案要向天津市通信管理局备案。
[bookmark: _Toc15378829]9.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天津市通信管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15378830]9.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15378831][bookmark: _Toc9530][bookmark: _Toc25251][bookmark: _Toc487445830][bookmark: _Toc1764]附件一 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分级
[bookmark: _Toc478827847][bookmark: _Toc478811354][bookmark: _Toc478807705][bookmark: _Toc478810227][bookmark: _Toc24405][bookmark: _Toc487445832][bookmark: _Toc30576]
根据社会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分为四级：特别重大事件、重大事件、较大事件、一般事件。
[bookmark: _Toc15335]1.特别重大事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网络安全事件：
（1）全国范围大量互联网用户无法正常上网；
（2）.CN国家顶级域名系统解析效率大幅下降； 
（3）1亿以上互联网用户信息泄露；
（4）网络病毒在全国范围大面积爆发；
（5）其他造成或可能造成特别重大危害或影响的网络安全事件。
[bookmark: _Toc10711]2.重大事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网络安全事件： 
（1）多个省大量互联网用户无法正常上网；
（2）在全国范围有影响力的网站或平台访问出现严重异常；
（3）大型域名解析系统访问出现严重异常； 
（4）1千万以上互联网用户信息泄露；
（5）网络病毒在多个省范围内大面积爆发；
（6）其他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危害或影响的网络安全事件。
[bookmark: _Toc25166]3.较大事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网络安全事件： 
（1）1个省内大量互联网用户无法正常上网；
（2）在省内有影响力的网站或平台访问出现严重异常； 
（3）1百万以上互联网用户信息泄露；
（4）网络病毒在1个省范围内大面积爆发；
（5）其他造成或可能造成较大危害或影响的网络安全事件。
[bookmark: _Toc30342]4.一般事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网络安全事件： 
（1）1个地市大量互联网用户无法正常上网；
（2）10万以上互联网用户信息泄露；
（3）其他造成或可能造成一般危害或影响的网络安全事件。









[bookmark: _Toc15378832][bookmark: _Toc25284][bookmark: _Toc2910][bookmark: _Toc10868][bookmark: _Toc7506][bookmark: _Toc12664][bookmark: _Toc534375253]附件二 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表

天津市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表

报送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事发时间
	

	预估事件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事件描述
	




	初步评估的危害和影响（非必填）
	




	已采取的措施
	




[bookmark: _Toc7428][bookmark: _Toc534375255][bookmark: _Toc17804][bookmark: _Toc24772][bookmark: _Toc31466][bookmark: _Toc25036]报送单位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注：此表由事件报送单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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